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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高等教育招生考试委员会

川招考委〔2026〕5 号

四川省高等教育招生考试委员会

关于印发《四川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

课程免试规则（2026 年修订）》的通知

各市（州）招生考试委员会，各主考学校：

根据教育部有关规定，经深入调研和充分论证，对我省自学

考试课程免试规则进行了修订，现将《四川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

课程免试规则(2026 年修订）》（以下简称《规则》）印发你们，

请遵照执行。同时，为做好我省自学考试课程免试工作，现就有

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提高思想认识，加强宣传培训

各地、各主考学校要充分认识规范课程免试工作对于保障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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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权益的重要意义，组织本单位工作人员全覆盖开展业务培训，

确保每一位工作人员都能准确把握政策办法和操作规范。要及

时、准确发布相关信息，多渠道、多形式强化宣传解读，稳慎做

好咨询服务，确保“应知尽知”。相关政策宣传和执行过程中，

发现存在舆情风险的苗头性问题，应第一时间报送省教育考试院

自学考试处。

二、完善工作机制，压实审核责任

各地、各主考学校要建立健全课程免试工作机制，明确各环

节、各岗位的职责分工和工作要求，落实“谁审核、谁负责”的

工作原则，严格按照规定的条件和流程进行审核，做到标准统一、

程序规范、过程透明、结果公正。对审核过程中发现的违规违纪

行为，要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坚决维护自学考试的严肃性和公平

性。

三、优化工作流程，提升服务水平

各地、各主考学校要加强统筹协调，做好服务保障，有序推

进工作。要进一步优化工作流程，为考生提供便捷、高效的指导

和服务。要设立并公布咨询与监督渠道，及时回应、妥善处理考

生在办理免试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持续提升服务质量。

四川省高等教育招生考试委员会

2026 年 2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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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课程免试规则
（2026 年修订）

四川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以下简称自学考试）课程免试规

则是依据《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暂行条例》第二十二条及全国高等

教育自学考试指导委员会颁发的《关于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免考课

程的试行规定》（〔89〕考委字 011 号），结合我省实际进行制定。

本规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其他与之相抵触的，以本规则为准。

一 、免试原则

（一）考生须在我省自学考试准考证号下，有至少一门参加

考试取得的课程合格成绩（具有四川省自学考试考籍），方可申

请办理课程免试。

（二）申请免试的课程须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1.通过相应课程考试（不包括考查、考核、实践、实习、

实验、毕业设计等），且成绩合格。

2.申请免试的课程对应的学历层次应不低于免试课程对

应的学历层次。名称和代码相同的自学考试课程，申请免试时，

不受学历层次限制；通过国家承认学历的各类高校“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课程考试且成绩合格的，申请免

试时，不受学历层次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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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申请免试的课程应与我省自学考试现行专业考试计划

设置的课程名称完全一致（思想政治理论课除外）。

4.申请免试的课程的学分或学时应不低于免试课程的学

分或学时（思想政治理论课除外）。

（三）申请免试的相关证书、证明（身份证明、成绩证明）

等材料上的考生基本信息应与我省自学考试的考籍基本信息及

有效居民身份证件信息一致，不一致的，须提供户籍证明。

（四）考生在我省自学考试管理信息系统所填写的免试申请

内容（包括但不限于证书类型、课程合格成绩）应与提供的免试

申请材料内容一致。

（五）课程免试的判定标准主要依据学校教务或档案管理部

门、单位人事组织部门或人才交流中心提供的加盖公章的成绩档

案，成绩档案内容包括但不限于考生基本信息、课程名称、学分

或学时、成绩、成绩的取得方式，缺少关键信息导致免试标准无

法判定的，不予免试。

（六）通过免试取得合格成绩的课程不能再次用于申请免

试。

（七）考生提供的免试申请材料须真实有效，凡伪造、涂改

或提供虚假证明材料，一经核实，将按国家有关规定严肃处理。

提供和受理材料的相关工作人员凡徇私舞弊，将一并接受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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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免试类型和规定

（一）自学考试毕业证书

毕业证书可在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网址：毕业证书可在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网址：

https://www.chsi.com.cn，简称学信网）上查实且信息无误。，简称学信网）上查实且信息无误。

1.仅统考取得合格成绩的课程可用于免试。

2.申请免试的课程名称和课程代码完全相同（思想政治理论

课程除外），且免试课程数不能超过四川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专

业考试计划设置最低开设课程数的 50%，一次性或累计超出的

部分，将按考生取得的课程合格成绩从低到高依次驳回申请。

3.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体系概论”（课程代码 12656）可免试“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程代码 15041）”；“思想道德修养

和法律基础”（课程代码 03706）可免试“思想道德与法治”（课

程代码 15042）；“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代码 03708）可免

试“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代码 15043）；“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概论”（课程代码 03709）可免试“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课程代码 15044）。

4.其他课程不能免试专业考试计划调整后对应的现行课程。

（二）其他学历证书

学信网上可查的其他专科及以上学历毕业学信网上可查的其他专科及以上学历毕业证书证书、本科及以、本科及以

上学历结（肄）业证书。上学历结（肄）业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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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毕业证书

（1）专科及以上学历毕业证书可申请免试自学考试专科专

业的相关课程见附表 1。

（2）本科及以上学历毕业证书可申请免试自学考试专升本

专业的相关课程见附表 2。

2.结（肄）业证书

本科及以上学历结（肄）业证书可申请免试自学考试专科专

业的相关课程见附表 1。

本科以上学历结（肄）业证书可申请免试自学考试专升本专

业的相关课程见附表 2。

（三）非学历证书

非学历证书须在中国教育考试网上查实且信息无误，包括非学历证书须在中国教育考试网上查实且信息无误，包括

以下以下 6 种类型，对应免试的课程和分数详见《非学历证书免试种类型，对应免试的课程和分数详见《非学历证书免试

自学考试相关课程一览表自学考试相关课程一览表》》（附表（附表 3））。。

1.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CET）笔试成绩报告单笔试成绩报告单

获得全国大学英语四级考试（CET–4）、六级考试（CET–6）

笔试成绩报告单，且成绩大于或等于 425 分的考生，可根据其报

考的自学考试专业，免试附表 3 中对应课程。

2.全国大学外语四、六级全国大学外语四、六级考试考试笔试成绩报告单笔试成绩报告单

获得全国大学外语四、六级考试笔试成绩报告单，且成绩大

于或等于满分 60%的考生，可免试自学考试英语（专升本）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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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考试计划下对应设置的第二外语课程。

3.全国英语等级考试全国英语等级考试（PETS）合格合格证书证书或笔试成绩通知单或笔试成绩通知单

获得全国英语等级考试（PETS）合格证书或笔试成绩通知

单（成绩大于或等于满分 60%）的考生，可根据其报考的自学

考试专业，免试附表 3 中对应课程。

4.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合格合格证书证书（NCRE）

获得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NCRE）合格证书的考生，可根

据其报考的自学考试专业，免试附表 3 中对应课程。

5.全国计算机应用全国计算机应用水平水平考试考试合格证书合格证书（NIT）

获得全国计算机应用水平考试（NIT）《计算机应用基础》

模块合格证书和全国计算机应用水平考试（NIT）《管理系统中

信息技术的应用》模块合格证书者，可根据其报考的自学考试专

业，免试附表 3 中对应课程。

6.教师资格证书教师资格证书

取得小学及以上教师资格证书者，可根据其报考的自学考试

专业，免试附表 3 中对应课程。

三、有关说明

（一）本规则中的免试课程仅限于现行专业考试计划中的课

程。若因专业考试计划调整，考生参加自学考试取得合格成绩的

原考试计划课程，可按照新旧课程顶替关系，顶替现行考试计划

中的相应课程，无需办理免考手续。已用于取得自学考试毕业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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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的课程，不得用于课程顶替。

（二）按本规则通过免试后申请毕业者，其免试课程数不得

超过我省自学考试专业考试计划设置最低开设课程数的 50%。

含理论和实践两部分的课程，实践部分不计入课程门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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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专科及以上学历毕业证书
本科及以上学历结（肄）业证书

可免试自学考试专科专业中的课程一览表

序号 课程名称 课程代码 学分

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 15040 3

2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15041 3

3 思想道德与法治 15042 3

4 计算机应用基础 00018 2

5 计算机应用基础（实践） 00019 2

6 高等数学（一） 00020 6

7 高等数学（工专） 00022 7

8 大学语文 04729 4

9 英语（专） 1312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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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本科及以上学历毕业证书
本科以上学历结（肄）业证书

可免试自学考试专升本专业中的课程一览表

序号 课程名称 课程代码 学分

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 15040 3

2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15043 3

3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15044 3

4 高等数学（工本） 00023 10

5 管理系统中计算机应用 00051 3

6 管理系统中计算机应用（实践） 00052 1

7 离散数学 02324 4

8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经管类） 04183 5

9 线性代数（经管类） 04184 4

10 工程数学（线性代数、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10993 6

11 英语（专升本） 13000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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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非学历证书免试自学考试相关课程一览表

非学历证书 课程名称 课程代码 免试分数

CET—4 笔试成绩报告单
英语（专） 13124 75

英语（专升本） 13000 75

CET—6 笔试成绩报告单
英语（专） 13124 80

英语（专升本） 13000 80

CRT—4 笔试成绩报告单 第二外语（俄语） 00839 75

CJT—4 笔试成绩报告单 第二外语（日语） 00840 75

CFT—4 笔试成绩报告单 第二外语（法语） 00841 75

CRT—6 笔试成绩报告单 第二外语（俄语） 00839 80

CJT—6 笔试成绩报告单 第二外语（日语） 00840 80

CFT—6 笔试成绩报告单 第二外语（法语） 00841 80

PETS二级合格证书或成绩通知单 英语（专） 13124 65

PETS三级合格证书或成绩通知单
英语（专） 13124 70

英语（专升本） 13000 70

PETS四级合格证书或成绩通知单
英语（专） 13124 75

英语（专升本） 13000 75

PETS五级合格证书或成绩通知单
英语（专） 13124 80

英语（专升本） 13000 80

NCRE 一级合格证书
计算机应用基础

计算机应用基础（实践）

00018
00019

65
65

NCRE 二级合格证书

计算机应用基础

计算机应用基础（实践）

00018
00019

70
70

管理系统中计算机应用

管理系统中计算机应用（实践）

00051
00052

70
70

NCRE 三级合格证书

计算机应用基础

计算机应用基础（实践）

00018
00019

75
75

管理系统中计算机应用

管理系统中计算机应用（实践）

00051
00052

75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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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CRE 四级合格证书

计算机应用基础

计算机应用基础（实践）

00018
00019

80
80

管理系统中计算机应用

管理系统中计算机应用（实践）

00051
00052

80
80

全国计算机应用水平考试（NIT）《计算机

应用基础》模块证书

计算机应用基础

计算机应用基础（实践）

00018
00019

65
65

全国计算机应用水平考试（NIT）《管理系

统中信息技术的应用》模块证书

管理系统中计算机应用

管理系统中计算机应用（实践）

00051
00052

65
65

教师资格证书（小学及以上教师资格证书）

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00466 75

小学课程与教学设计

小学课程与教学设计（实践）

14449
14450

75
75

四川省教育考试院 2026 年 2 月 13 日印发


